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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册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印发2019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

〔2019〕77 号），指导各地深入开展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

察工作，特制定本手册。

一、监察对象和内容

（一）监察对象

监察对象为铜冶炼企业，包括以铜精矿、粗铜、废杂铜

为原料的铜冶炼企业，不包括处理含铜电子废料的粗铜冶炼

工艺、含铜矿石直接堆浸工艺以及企业内部含铜废料的综合

回收。

（二）监察内容

监察的主要内容为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执行情况、淘汰落后制度执行情况、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等。

二、监察工作程序

（一）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查，向地方主管部门（或

节能监察机构）提交自查报告（见附件 1）；

（二）地方主管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对企业自查报告

进行初审，按有关要求实施现场监察；

（三）节能监察机构根据报告初审及现场监察情况，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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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节能监察报告（见附件 2），报送地方主管部门；

（四）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编写专项节能监察

工作报告，按时报送工信部。

三、执行标准及能耗计算

（一）执行标准

《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248-2014）；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

第 29号）等。

（二）能耗统计范围

1.熔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熔炼工序的统计范围：从铜精矿仓开始到产出冰铜为

止。包括备料（预干燥、配料、干燥、烧结、制团、物料

运输等）、制氧、熔炼炉、贫化炉及相关配套系统（风机、

收尘、余热回收、循环水等）等消耗的各种能源量。在工序

中作为开路处理的渣等含铜物料所消耗的能源，不计入铜冶

炼综合能耗。

2.吹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吹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从冰铜开始到产出粗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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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包括：包子吊、吹炼炉及相关配套系统（风机、加料机、

吹炼炉附属设备、铸渣机、余热回收、收尘设备等）等消耗

的各种能源量。在工序中作为开路处理的渣等含铜物料所消

耗的能源，不计入铜冶炼综合能耗。

3.粗铜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粗铜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包括熔炼工序、吹炼工序

或熔炼吹炼连续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分摊

量。在工序中作为开路处理的渣等含铜物料所消耗的能源，

不计入铜冶炼综合能耗。

4.阳极铜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阳极铜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包括熔炼工序、吹炼工

序或熔炼吹炼连续工序、火法精炼工序和车间、分厂内部的

直接辅助能耗分摊量。在工序中作为开路处理的渣等含铜物

料所消耗的能源，不计入铜冶炼综合能耗。

5.电解精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电解精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包括电解、净液及相

关配套系统（变压整流、吊车、电解专用机组、电解液循环

加温系统、保温系统、种板系统、风机、空调）等消耗的各

种能源量。净液开路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计入电

解精炼工序。

6.阴极铜冶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

阴极铜冶炼工序产品能耗统计范围：包括熔炼工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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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工序或熔炼吹炼连续工序、火法精炼工序、电解精炼工序

和车间、分厂内部的直接辅助能耗分摊量之和。净液开路生

产产品（硫酸盐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计入电解精炼

工序。在工序中作为开路处理的渣等含铜物料所消耗的能 源，

不计入铜冶炼综合能耗。

（三）各工序、工艺单位产品能耗计算

参照《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48-2014）标准执行。

四、企业自查与报告初审

（一）企业自查

企业应按有关要求全面开展自查工作，认真编制自查报

告，填写报告中的表 1-1 至表 1-8，并报地方主管部门。

（二）报告初审

地方主管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重点审查企业自查报

告信息的完整性、数据前后一致性、能耗数据计算范围和过

程的准确性等。具体审查要求如下：

1.企业概况

主要审查企业简介、生产规模、生产装备、节能设施、

投产时间，统计监察年度（如 2018 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2.企业生产和能源消耗情况

主要审查表 1-1、1-2 填报是否全面完整，是否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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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主要产品产量和能源消耗情况（主要能耗品种、实物量、

折标量、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等），各种能源和耗能工质折

标系数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等。

3.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主要审查能耗统计范围、产品产量统计及单位产品能耗

指标计算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是否将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与限额标准的限定值、准入值、先进值进行对标等。

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主要审查表 1-4 填报是否全面完整，企业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是否满足各类能源消耗计量要求，审查能源计量相关制度、

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资质证书及检定证书

等资料。其中，配备要求和配备率等术语解释参照《用能单位能

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5.能源管理情况

主要审查表 1-8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是否通过认证及体系

具体建设情况，能源管理规章制度是否齐全及具体执行情 况，

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等。

6.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主要审查表 1-5 填报内容是否完整，审查相关支撑材料

等。

7.能源回收利用情况

主要审查表 1-6、1-7 填报内容是否完整，企业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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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余能利用情况和潜力，余热余能自发电情况等。

8.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情况

主要审查企业自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制定了明确的整改

措施，及整改措施的可行性、落实情况等。

五、现场监察

（一）核查企业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

1.现场收集验证统计数据

核查企业生产和能源消费统计日报、月报和年报情况，

核查各主要生产工序生产和能源统计月报，检验年报的准确

性。视情况随机抽查至少一个月的生产和能源统计日报，检

验月报的准确性。抽查该月 1-3 天的生产原始记录，检验原

始记录与日报的一致性。

2.验证能源折标系数

企业各类能源低位发热量应优先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的检测值，若采用企业自测值，应核查企业检测实验仪

器检定情况、测试方法及实验人员资格情况，企业不能提供

以上检测数据的，能源低位发热量可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

则》（GB/T 2589-2008）推荐值。

3.核算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根 据 《 铜 冶 炼 企 业 单 位 产 品 能 源 消 耗 限额》

（GB21248-2014）规定，计算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指标，将企 业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实际值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进行 比

较，核查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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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企业执行淘汰落后制度情况

1.现场核实企业设备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查阅铜冶炼企业使用的精炼炉类型规格、制酸烟气净化

工艺、焚烧烟气治理措施等，核实是否属于国家淘汰工艺及

设备。

2.现场核实企业是否存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

查阅企业主要用能设备台账，核实型号、数量、生产时

间、安装位置、功率、运行状态等数据，现场查验与设备台

账的一致性。根据《关于组织实施电机能效提升计划

（2013-2015 年）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3〕226 号）、

《关于印发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15-2017 年）的通

知》（工信部联节〔2015〕269 号）规定，确定在用电动机、

风机、水泵、锅炉和变压器等用能设备属于淘汰类的明细清

单。

（三）核查企业执行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查阅企业能源计量管理相关文件，包括企业规范能源计

量人员行为、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和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处理

和汇总等的程序文件，以及能源计量管理人员技术档案（培

训、上岗、任职资格证明文件）等。

2.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情况

查阅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能源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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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档案及检定报告；根据能源计量网络图和能源原始抄表

记录，现场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及精度是否符合标准

强制性要求、是否满足计算能耗限额指标的要求等。

（四）核查企业执行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能源消费统计情况

查阅企业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核实能源统计报表数据是

否能追溯至能源计量原始记录，核实企业能源消耗数据是否

及时准确地上传至能源在线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企业能源消

耗情况。

2.现场核查企业能源计量与能源统计一致性

核实能源计量网络图与输入铜冶炼企业和各工序（车

间）能源消耗采集原始记录、能耗消耗统计报表之间的关联

性和逻辑关系，查阅铜冶炼企业统计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 告，

核定其与能源消耗统计报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五）核查企业执行用能设备（产品）能效强制性标准

情况

1.现场核查企业用能设备情况

查阅铜冶炼企业用能设备（产品）采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程序文件，以及设备采购和安装合同，核实已更新替换或新

购用能设备（产品）数量及安装位置，并现场抽查比对确认。

2.现场核对用能设备与相关标准的一致性

根据已更新替换或新购并经现场核实确认的用能设备

（产品）的型号、使用说明书、规格参数、生产日期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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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应的用能设备（产品）能效强制性标准进行比对，判断

已更新替换或新购的用能设备（产品）是否符合能效强制性

标准要求，是否属于节能型设备（产品）。

（六）核查企业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情况

主要核查能效对标组织领导机构设立、对标标杆选定、

对标方案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及对标达标活动成效等方面的

内容。

（七）收集相关资料

对于监察过程中获取的，直接支持监察结论的重要信息

（如相关的供电部门出具的电费缴费发票、企业原始表单和

台账记录等），要通过复印、拍照等方式形成监察证据，进

行留存并整理归档。可视情况调查询问相关人员，核实相关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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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察结果确认

填写现场监察相关表格，制作节能监察执法文书，与企

业相关负责人确认无误后，由企业负责人、监察组长、监察

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六、监察结果汇总与上报

监察机构完成现场监察后，编制每家企业的节能监察报

告。在此基础上，省级节能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填写铜

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并梳理监察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等，形成本省“专项监察工作报告”，

按期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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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
xx 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一、企业概况

企业简介、生产规模、生产装备、节能设施、投产时间，

统计年度（如 2018 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主要经济技术

指标等。

二、产品产量、能源消耗情况

统计年度（如 2018 年）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和能源消耗

情况（主要能耗品种、实物量、折标量、企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等）。填写表 1-1、1-2（准备生产和能源统计日报、月报、

年报备查）。

三、单位产品能耗指标情况

说明各工序能耗的计算过程。对照《铜冶炼行业规范条

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 年，第 29 号）、《铜冶炼企

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48-2014）能耗标准，

说明各工序能耗达标情况。有特殊情况予以说明。

四、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主要是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情况。填写表 1-4（准备能源计量相关的制度、网络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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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表、资质证书、检定证书等备查）。

五、能源管理情况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能源管理有关规章制度、能源

管控中心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运行及认证情况（准备相

关文件、证书备查），填写表 1-8（准备相关支撑材料备查）。

六、节能技改项目情况

企业统计年度（如 2018 年）实施的主要节能项目，填

写表 1-5（准备相关支撑材料备查）。

七、能源回收利用情况

企业各工序余热余能利用情况和潜力，余热余能自发电

情况，填写表 1-6、1-7。

八、存在问题及建议措施

企业能源管理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整改措施。

对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工序，应提出明确的节能整

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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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企业基本信息表

核查年度

企业名称（盖章）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E-mail

经济类型
□国有 □集体 □民营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港澳台投资

企业形式
□有限责任 □股份有限

□股份合作制 □个人独资

股权结构

是否上市公司 □A股 □B股 □H股 □其他

是否通过相关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其它

银行信用

等级

是否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员 □是 □否

人员情况 全体员工 人，其中从事生产 人， 管理 人，技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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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粗铜或阳极铜、电解铜生产能力（万吨/年）

年粗铜或阳极铜、电解铜实际产量（万吨）

年销售收入（万元）

年利润（万元）

年企业上缴税金总额（万元）

年企业资产总额（万元）

年企业净资产（万元）

用地总面积（公顷）

填报人： 部门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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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铜冶炼生产工艺及装备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

号
产品名称

主体生产工艺

装备
生产能力（万吨） 总投资（万元）

开工时

间

投产时

间

原料来源（万吨） 备

注国内 国外

1 粗铜或阳极

铜

2 电解铜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 报 日 期 ： 年 月 日

注：1.按工艺流程填报主体设备规格、型号和数量。

2.原料来源包括铜精矿以及含铜二次资源。含铜二次资源是指金属铜、铜合金及含铜产品等在生产、使用和加

工过程中以及含铜产品在使用淘汰后产生的含铜资源。主要包括铜、铜合金及其他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含

铜渣、氧化皮、含铜泥、含铜烟尘等，铜及铜合金产品在使用加工时产生的切屑丝带、刨花、边角废料等，

淘汰使用后的含铜电子废料、催化剂、金属零部件及制品，包括各种废旧铜线、棒材、管材、板材、印刷线路

板、弹壳、铜制零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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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铜冶炼企业主要用能设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数量

（台套）
年运行时间（小时） 所在工序

配套电机数量

（台）

配套电机总功率

（千瓦）
备 注

1 阳极炉

2 熔炼炉

……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17

表 1-4 铜冶炼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用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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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应配数 实配数 完好数 备注

主要用能设备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项目 要求 是或否

能源计量制度 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

能源计量人员
是否有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是否有专人负责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能源计量器具
是否有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是否建立符合规定的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能源计量数据

是否建立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是否有用于能源计量数据记录的标准表格样式

是否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了能源计量数据中心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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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应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16）中有

关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耗（或功率）限定值进行判定。

2.计量器具类别：衡器、电能表、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水流量表（装置）等。

3.运行状态：正常、维护、停用。

4.能源种类：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焦炭、煤气、热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生物质能和其他直接或

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5.填报单位应详细注明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地点。

6.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依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1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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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铜冶炼企业节能技改项目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核查年度：

序号 主要节能措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时间 总投资（万元） 节能效果（吨标准煤/年）

1

2

3

4

……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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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余热余能利用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工序名称指铜冶炼、粗铜、阳极铜、电解等；

2.余热余压资源指铜冶炼工序：熔炼炉余热、烟道气、初冷水等；粗铜工序：阳极炉余热、废烟气余热等；动

力系统：锅炉排烟、空压机余热、循环冷却水等资源。

3.主要利用途径：回收蒸汽、回收热水、生产使用、发电、燃料燃烧、预热、采暖等。

4.回收使用量：按照不同回收的能源介质填写小时回收量、年回收量和年回收折标煤量，并写明单位（如吨/小

时，立米/小时，万吨/年，万立/年，吨标准煤/年）

5.主要参数：填写回收的能源介质温度和压力等主要参数。

工序名称
余热余压余

能资源
是否利用

主要利用途

径

主要参数 回收使用量

温度

(摄氏度)
压力

(千帕)
小时回

收量

年回收

量

年回收折标

煤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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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余热余能自发电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指标

工序名称

运行指标 发电机组运行指标

设备

规格

产品产量

（万吨）

机组

类型

机组

参数

单机容量

（千瓦）

台数

(台)

运行时间

（小时）

发电量

（万千瓦时）

……

企业总体用电指标

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外调电量（万千瓦时)

自耗电量总计（万千瓦时）
余热余压余能自发电量总计
（万千瓦时）

余热余压余能自发电总装机

容量（兆瓦）

余热余压余能自发电率
（ ）

填表说明

1. 设备规格：填写熔炼炉、转炉等主工艺设备规格；

2. 工序名称：填写铜冶炼、粗铜、阳极铜、电解、全厂综合等；

3. 机组参数：填写高温超高压、高温高压、中温中压、低压饱和等；

4. 单机容量：容量大小不一致的，每 1 台设备填写一行；

5. 外调电量：铜冶炼企业转卖给其他用能企业的电量。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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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计年度：

一、能源管理体系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是否通过认证

（适用时）

通过认证时间

（适用时）

认证机构

（适用时）

二、能源管控中心（适用时）

是否建立 建立时间
资金

投入

功能介绍

运行情况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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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节能监察报告模板

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
xx 企业监察报告

监察编号：

一、基本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包括企业名称、生产规模、主要生产装备、节能设施、

投产时间，以及 2018 年主要经济指标、产品产量、综合能

源消费量等；

2.监察工作总体情况

（1）包括监察依据、监察机构名称，监察组成员，监

察方式、监察时间等；

（2）简要介绍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等

各项内容的执行落实情况。

二、监察内容

1.单位产品能耗核算、达标情况；

2.淘汰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情况；

3.能源计量、统计、能源回收利用情况，能源及耗能工

质折标系数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4.能源管理和能源管理体系情况；

5.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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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三、监察过程

应包括监察工作流程、有关参与人员时间等内容。其中：

准备阶段：确定监察方式、组成监察组、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监察时间、送达《节能监察通知书》、现场监察前准备

（包括审查企业自查报告，人员分工、准备执法文书、工作

要求等）。

现场阶段：召开首次会议，查验资料（核实企业自查表

中信息数据的真实性、核查企业原始凭证），核算产品产量、

能源消耗、单位产品能耗，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应详细

记载每个环节以及取用的数据），召开末次会议。

四、监察结果

1.监察结论。对监察结果进行叙述，以及企业对问题的

确认和回应等。

2.处理意见或建议。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具体到条

款），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或不合理用能行为，提出处理意见

或建议。

表2-1、2-2、2-3、2-4、2-5、2-6，及节能监察执法文

书均应作为监察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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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铜冶炼企业能耗限额监察现场核查表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联系人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监察机构名称

监察人员、职务及

联系方式

一、企业生产、能

源统计台账和报

表现场核查情况

二、企业生产、能

源计量台账和制

度现场核查情况

三、企业装备和节

能设施现场核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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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能源管理

现场核查情况（含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

建设、淘汰落后制

度执行、建立节能

目标责任制、开展

能效水平对标达标

活动等情况）

五、现场核查结论

及建议

企业负责人签字： 现场监察人员签字： 监察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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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现有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达标情况表（铜精矿冶炼工艺）

（2015年 1月 1日之前投产企业）

工序、工艺

限定值/(kgce/t) 实际值/(kgce/t)

工艺能耗 综合能耗 工艺能耗
是否符合限

额标准（√、×）
综合能耗

是否符合限

额标准（√、×）

铜冶炼工艺（铜精矿-阴极铜） ≤400 ≤420

粗铜工艺（铜精矿-粗铜） ≤280 ≤300

阴极铜工艺（铜精矿-阳极铜） ≤320 ≤340

电解工序（阳极铜-阴极铜） ≤110 ≤140

数据核算过程 本栏可简要填写核算数据的计算过程。

被监察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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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现有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达标情况表（粗铜、杂铜冶炼工艺）

（2015年 1月 1日之前投产企业）

工序、工艺
限定值/(kgce/t) 实际值/(kgce/t) 是否符合限额标准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

粗铜工艺（杂铜-粗铜） ≤260

阳极铜工艺
（杂铜-阳极铜） ≤360
（粗铜-阳极铜） ≤290

铜精矿冶炼

工艺

（杂铜-阴极铜） ≤430
（粗铜-阴极铜） ≤370

数据核算过程 本栏可简要填写核算数据的计算过程。

被监察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

签字

监察机构

（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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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新建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达标情况表（铜精矿冶炼工艺）

（2015年 1月 1日之后投产企业）

工序、工艺

限定值/(kgce/t) 实际值/(kgce/t)

工艺能耗 综合能耗 工艺能耗
是否符合限额

标准（√、×） 综合能耗
是否符合限

额标准（√、×）

铜冶炼工艺（铜精矿-阴极铜） ≤300 ≤320

粗铜工艺（铜精矿-粗铜） ≤170 ≤180

阴极铜工艺（铜精矿-阳极铜） ≤210 ≤220

电解工序（阳极铜-阴极铜） ≤90 ≤100

数据核算过程 本栏可简要填写核算数据的计算过程。

被监察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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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新建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耗达标情况表（粗铜、杂铜冶炼工艺）

（2015年 1月 1日之后投产企业）

工序、工艺
限定值/(kgce/t) 实际值/(kgce/t) 是否符合限额标准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

粗铜工艺（杂铜-粗铜） ≤240

阳极铜工艺
（杂铜-阳极铜） ≤290

（粗铜-阳极铜） ≤270

铜精矿冶炼

工艺

（杂铜-阴极铜） ≤360

（粗铜-阴极铜） ≤350

数据核算过程 本栏可简要填写核算数据的计算过程。

被监察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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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主要机电设备情况表

设备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设备主要情况

电机

风机

空压机

泵

变压器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容量（KVA）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容量（KVA）
在用应淘汰变压器主要情况

其他主要

机电设备

机电设备种类及

在用数量（台）
在用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数量（台）

在用应淘汰

总功率（kW）
在用应淘汰设备主要情况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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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适合于铜精矿冶炼工艺）

序

号

企业

名称

产品产

量

（万 t）

综合能耗

（万

tce）

工艺能耗（kgce/t） 综合能耗（kgce/t） 能效水

平

铜冶炼工艺 粗铜冶炼工艺 阳极铜工艺 电解铜工序 铜冶炼工艺 粗铜冶炼工艺 阳极铜工艺 电解铜工序
基准水

平/标杆

水平/未

达到基

准水平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标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合

计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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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省（自治区、直辖市）铜冶炼行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

（适合于粗、杂铜冶炼工艺）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产

量

（万 t）

综合能

耗

（万

tce）

综合能耗（kgce/t）

能效水平

粗铜工艺

阳极铜工艺 铜精炼铜工艺

杂铜-阳极铜 粗铜-阳极铜 杂铜-阴极铜 粗铜-阴极铜

基准水平/

标杆水平/

未达到基

准水平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

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指标值
超限额/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合计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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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阅材料

参阅材料

1.《工业节能管理办法》（2016 年工信部第 33 号令）；

2.《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

知》（工信部节函〔2019〕77 号）；

3.《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

第 29号）；

4. 《铜冶炼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48-2014）；

5.《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6.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17167-2016）；

7.《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JJF1356-2012）；

8.《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4500-2009）；

9. 《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0052-2013）；

10.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8613-2012）；

11. 《 清 水离心 泵能 效限 定值 及节 能评 价值 》

（GB19762-2007）；

12.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9761-2009）；

1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153-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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